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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意见函

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辽宁省大连市金州新区光明街道部分商业及住宅用房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值提供咨询意见。
咨询对象为大连世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佳兆业璟悦”项目。该项目尚在开发建设中。本次评估咨询对象为该项目未售住宅及商业用房。根据《不动产权证书》[辽（2017）大连金普新区不动产权第01900017号]、《抵押物清单》及委托人介绍，咨询对象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4311.84平方米，咨询对象规划建筑面积共计为15091.45平方米，全部为地上经营性用途，其中地上商业用房规划建筑面积为5704.45平方米，地上住宅用房规划建筑面积为9387平方米，抵押物清单详见附件。

根据委托人介绍，咨询对象拟建高层住宅楼及住宅配套商业用房，住宅用房房屋内部精装修交付、商业用房房屋内部毛坯交付。截至咨询时点，咨询对象所属项目工程进度情况为，咨询对象所属楼宇主体结构已封顶，内部管线已铺设完毕，正在进行外立面及保温墙等装修。
本次咨询时点为2021年6月4日，咨询目的是为委托人了解咨询对象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值提供咨询意见。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本次咨询的目的，以委托人提供的资料为依据，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成本法和假设开发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在2021年6月4日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值如下：

	序号
	用途
	建筑面积（㎡）
	评估总值（万元）
	扣减相关处置税费后的余额（万元）

	1
	住宅
	9387
	6904
	6533

	2
	商业
	5704.45
	6859
	5860

	合计
	15091.45
	13763
	12393


备注：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评估专业人员根据委托人提供的现有资料及要求，在未进行现场勘查的情况下对其价格作出初步估算，经现场勘查后该结果会据实调整。本次咨询结果仅供参考，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咨询报告》为准。

2.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本次咨询设定咨询对象房地产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
4.本次估价结果以咨询对象能够按照合理工期按时完成各项工程进度，直至通过竣工验收，并能够在合理期限内正常投入使用，最终在《不动产权证书》中登记建筑物信息为前提条件，未考虑咨询对象因其他原因无法顺利开工、完工而产生的重大影响，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5.不动产权利人未能提供测绘公司出具的咨询对象分摊土地面积数据，本次评估咨询对象分摊土地面积是以咨询对象规划建筑面积占总规划建筑面积的比例计算得出。咨询对象最终的分摊土地面积应以测绘公司出具的相关报告为准，若该数值变化，则本次估价结果应做相应调整，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六月七日


	序号
	楼号
	单元
	房号
	楼层
	建筑面积（㎡）

	1
	1#
	1
	1
	30
	121.82

	2
	
	
	
	29
	121.82

	3
	
	
	
	28
	121.82

	4
	
	
	
	27
	121.82

	5
	
	
	
	26
	121.82

	6
	
	
	
	25
	121.82

	7
	
	
	
	24
	121.82

	8
	
	
	2
	30
	84.92

	9
	
	
	3
	30
	84.95

	10
	
	
	4
	30
	121.26

	11
	
	
	
	29
	121.26

	12
	
	
	
	28
	121.26

	13
	2#
	1
	1
	29
	120.69

	14
	
	
	
	25
	120.69

	15
	
	
	
	24
	120.69

	16
	
	
	
	4
	120.69

	17
	
	
	
	2
	120.69

	18
	
	
	
	1
	59.03

	19
	
	
	2
	1
	84.22

	20
	
	
	3
	29
	84.25

	21
	
	
	
	2
	84.25

	22
	
	
	4
	29
	120.14

	23
	
	
	
	28
	120.14

	24
	
	
	
	2
	120.14

	25
	3#
	1
	1
	29
	120.76

	26
	
	
	
	28
	120.76

	27
	
	
	
	18
	120.76

	28
	
	
	
	4
	120.76

	29
	
	
	
	3
	120.76

	30
	
	
	2
	1
	83.72

	31
	
	
	3
	29
	84.29

	32
	
	
	4
	29
	120.2

	33
	
	
	
	28
	120.2

	34
	
	
	
	24
	120.2

	35
	
	
	
	4
	120.2

	36
	
	
	
	3
	120.2

	37
	
	
	
	2
	120.2

	38
	4#
	1
	1
	29
	120.92

	39
	
	
	
	27
	120.92

	40
	
	
	
	18
	120.92

	41
	
	
	
	14
	120.92

	42
	
	
	
	5
	120.92

	43
	
	
	
	4
	120.92

	44
	
	
	
	3
	120.92

	45
	
	
	2
	29
	84.37

	46
	
	
	4
	29
	120.36

	47
	
	
	
	24
	120.36

	48
	
	
	
	18
	120.36

	49
	
	
	
	3
	120.36

	50
	5#
	1
	1
	30
	84.58

	51
	
	
	
	2
	84.58

	52
	
	
	2
	30
	85.36

	53
	
	
	
	18
	85.36

	54
	
	
	
	3
	85.36

	55
	
	
	3
	30
	86.33

	56
	
	
	
	18
	86.33

	57
	
	
	
	2
	86.18

	58
	
	
	4
	30
	86.37

	59
	
	
	
	2
	86.18

	60
	
	
	5
	30
	85.36

	61
	
	
	
	2
	85.36

	62
	
	
	6
	30
	84.58

	63
	6#
	1
	1
	28
	84.97

	64
	
	
	2
	27
	85.76

	65
	
	
	
	3
	85.76

	66
	
	
	3
	28
	86.73

	67
	
	
	4
	28
	86.77

	68
	
	
	5
	28
	85.76

	69
	
	
	
	18
	85.76

	70
	
	
	
	14
	85.76

	71
	
	
	
	4
	85.76

	72
	
	
	6
	28
	84.97

	73
	7#
	1 
	1 
	6 
	123.56 

	74
	
	
	
	2 
	123.56 

	75
	
	
	2 
	6 
	123.11 

	76
	
	
	
	4 
	123.11 

	77
	
	
	
	3 
	123.11 

	78
	
	
	
	2 
	123.11 

	79
	
	2 
	1 
	6 
	123.11 

	80
	
	
	
	5 
	123.11 

	81
	
	
	
	4 
	123.11 

	82
	
	
	
	3 
	123.11 

	83
	
	
	2 
	6 
	123.56 

	84
	
	
	
	5 
	123.56 

	85
	
	
	
	4 
	123.56 

	86
	
	
	
	3 
	123.56 

	87
	
	
	
	2 
	123.56 

	住宅用房小计
	9387.00 

	88
	1#
	81-1
	1-2
	195.42

	89
	
	81-2
	1-2
	188.59

	90
	
	81-3
	1-2
	198.66

	91
	
	81-4
	1-2
	168.12

	92
	
	81-5
	1-2
	153.12

	93
	
	81-6
	1-2
	136.04

	94
	
	81-7
	1-2
	214.59

	95
	
	81-8
	1-2
	241.81

	96
	2#
	83-1
	1
	91.42

	97
	
	83-2
	1
	45.9

	98
	
	83-3
	1
	57.01

	99
	
	83-4
	1
	69.63

	100
	
	83-5
	1
	54.05

	101
	
	83-6
	1
	83.97

	102
	
	83-7
	1
	95.87

	103
	
	83-8
	1
	85.62

	104
	
	83-9
	1
	85.62

	105
	3#
	85-1
	1
	77.05

	106
	
	85-2
	1
	45.44

	107
	
	85-3
	1
	45.09

	108
	
	85-4
	1
	83.59

	109
	
	85-5
	1
	95.86

	110
	
	85-6
	1
	85.65

	111
	
	85-7
	1
	85.65

	112
	4#
	87-1
	1
	46.34

	113
	
	87-2
	1
	57.35

	114
	
	87-3
	1
	74.62

	115
	
	87-4
	1
	28.12

	116
	
	87-5
	1
	45.24

	117
	
	87-6
	1
	82.93

	118
	
	87-7
	1
	57.48

	119
	
	87-8
	1
	45.29

	120
	5#
	89-1
	1
	62.14

	121
	
	89-2
	1
	67.1

	122
	
	89-3
	1
	46.2

	123
	
	89-4
	1
	37.48

	124
	
	89-5
	1
	36.39

	125
	
	89-6
	1
	39.39

	126
	
	89-7
	1
	39.39

	127
	
	89-8
	1
	36.39

	128
	
	89-9
	1
	37.56

	129
	
	89-10
	1
	41.44

	130
	
	89-11
	1
	45.36

	131
	
	89-12
	1
	41.52

	132
	6#
	91-1
	1-2
	108.9

	133
	
	91-2
	1-2
	115.66

	134
	
	91-3
	1-2
	115.68

	135
	
	91-4
	1-2
	108.46

	136
	
	91-5
	1-2
	159.79

	137
	
	91-6
	1-2
	165.41

	138
	
	91-7
	1-2
	166.49

	139
	
	91-8
	1-2
	140.96

	140
	
	91-9
	1-2
	141.48

	141
	
	91-10
	1-2
	215

	142
	7#
	93-1
	1
	54.57

	143
	
	93-2
	1
	84.34

	144
	
	93-3
	1
	73.83

	145
	
	93-4
	1
	53.89

	146
	
	93-5
	1
	53.89

	147
	
	93-6
	1
	84.34

	148
	
	93-7
	1
	73.83

	149
	
	93-8
	1
	53.89

	150
	
	93-9
	1
	82.54

	商业用房小计
	5704.45

	总计
	15091.45 


附件：测算过程

1.成本法
	1.土地价值

	（1）
	土地取得成本
	4438
	建筑面积
	单价
	系数
	　

	1）
	土地购买价格
	4265
	（土地取得价格详见下表）

	2）
	土地取得税费
	173
	　
	　
	4.05%
	土地购买价格×费率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
	0
	15091.45
	200 
	　
	未缴纳

	（2）
	土地开发费用-红线外
	0
	15091.45
	200 
	　
	已包含在土地取得成本中

	（3）
	管理费用
	133
	　
	　
	3.00%
	以前述2项为基数

	（4）
	销售费用
	0.03
	V土

	　
	3.00%
	以土地价值为基数

	（5）
	贷款利息
	401 
	0.0013
	V土
	4.35%
	复利计息

	1）
	（1）-（3）项产生的利息
	401
	　
	　
	　
	计项目已运行全期、土地开发期均匀投入、已建工期计全期、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项目已运行期内均匀投入　

	2）
	（4）项产生的利息
	0.0013
	　
	　
	　
	

	（6）
	利润
	701 
	0.0046
	V土
	23%
	（1）-（4）项之和*利润率*已建工期/建设期

	1）
	（1）-（3）项产生的利润
	701 
	　
	　
	　
	　

	2）
	（4）项产生的利润
	0.0046
	　
	　
	　
	　

	（7）
	销售税费
	0.0533
	V土
	　
	5.60%
	以房地产价值/(1+5%)为基数

	1
	土地价值(V土)
	6229 
	　
	　
	　
	前述7项相加

	2.在建建筑物价值

	（1）
	建筑物已建成本
	4588
	　
	　
	　
	1）+2）+3）+4）+5）

	1）
	建安费用
	3866
	　
	　
	73.2%
	（3800×9387+3000×5704.45）×73.2%÷100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93
	　
	　
	5.0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250
	　
	　
	10.00%
	按住宅用房建安总价的10%记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221
	15091.45 
	200 
	　
	按实际情况计取

	5）
	相关税费
	58
	　
	　
	1.5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管理费用
	138
	　
	　
	3.00%
	以（1）为基数

	（3）
	销售费用
	0.03
	V建

	　
	3.00%
	以V建
为基数

	（4）
	贷款利息
	206
	0.0013
	V建

	4.35%
	

	1）
	（1）-（2）项产生的利息
	206
	
	
	
	复利计息、已建工期均匀投入

	2）
	（3）项产生的利息
	0.0013
	　
	　
	　
	

	（5）
	利润
	1087
	0.0069
	V建

	23%
	（1）-（3）项乘利润率

	1）
	（1）、（2）项产生的利润
	1087
	　
	　
	　
	　

	2）
	（3）项产生的利润
	0.0069
	　
	　
	　
	　

	（6）
	销售税费
	0.0533
	V建

	　
	5.60%
	以成本价值/(1+5%)为基数

	（7）
	在建工程价值（V建1）
	6625
	　
	　
	　
	前述6项相加

	3.成本价值
	12854
	　
	　
	　
	　


综上，采用成本法测算的估价对象房地产价值为12854万元。

其中，成本法中土地购买价格的求取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辽宁省大连市金州新区光明街道部分商业及住宅用房
	金普新区拥政4单JZYZ4D0123宗地
	金普新区拥政4单元JZYZ4D0121宗地
	金普新区友谊片区5单元JZYY5A0107宗地

	交易时间
	2021-6-4 
	100
	2020-12-25
	99
	2020-10-28
	99
	2020-10-21
	99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权益
状况
	用途
	商业办公
	100
	商业办公
	100
	商业办公
	100
	商业办公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34.96年
	100
	40年
	103
	40年
	103
	40年
	103

	
	容积率
	3.5
	100
	1.2
	106
	1.2
	106
	1.8
	106

	区位
状况
	居住社区成熟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商业繁华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较好
	102
	较好
	102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一般
	100
	较好
	102
	一般
	100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实物状况
	宗地面积（㎡）
	24334
	100
	47495
	101
	44892
	101
	19453
	99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临街宽度及深度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宗地开发程度
	五通
	100
	五通
	100
	五通
	100
	五通
	100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成交
单价
	楼面地价
	——
	　
	2915
	　
	3199
	　
	3266
	　

	比较价值（元/平方米）
	2826
	　
	2670
	　
	2817
	　
	2992 
	　

	估价对象比较价值（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2826


土地购买价格＝楼面单价×规划地上建筑面积＝2826×15091.45÷10000＝4265（万元）

2. 假设开发法

	1.开发完成后房地产价值
	21037

	序号
	项目名称
	住宅
	商业

	（1）
	楼面单价
	11483
	17982

	（2）
	建筑面积
	9387.00 
	5704.45 

	（3）
	总额
	10779
	10258

	2.扣减项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
	建筑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A
	续建建安
	1412 
	　
	　
	26.8%
	6500×55167.71×（1-25%）÷1000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71
	　
	　
	5%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107
	　
	　
	10%
	按住宅用房的10%计取

	D
	红线内市政费用
	81
	15091.45
	200
	　
	按工程进度计取或按实际情况计取

	E
	相关税费
	21 
	
	　
	1.5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1）
	续建成本
	1692 
	
	　
	　
	上述五项之和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待完成）
	0
	15091.45
	0
	　
	无未完成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
	302
	　
	　
	　
	尚未支付

	（1）
	后续开发成本
	1994
	　
	　
	　
	前述3项之和

	（2）
	管理费用
	60 
	　
	　
	3.00%
	以续建成本为基数计算

	（3）
	销售费用
	169 
	　
	　
	3.00%
	以“1”为基数按一定比例及续建进度计取

	（4）
	取得税费
	0.0386
	v
	　
	4.05%
	以开发价值/(1+5%)为基数

	（5）
	利息
	48
	0.0452
	v
	4.35%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咨询对象及取得税费产生的利息
	0.0452 
	　
	　
	　
	（(1)+取得税费率）/(1+5%)×((1+年利率)^建设期-1)

	2）
	（1）-（3）产生的利息
	48
	　
	　
	　
	（1）-（3）项×((1+年利率)^(建设期÷2)-1)

	（6）
	投资利润
	511
	0.0796
	v
	23.00%
	　

	1）
	咨询对象及取得税费应计的利润
	0.0796 
	　
	　
	　
	（V+V*取得税费）*利润率*续建工期/建设期

	2）
	（1）-（3）应计的利润
	511 
	　
	　
	　
	　

	（7）
	销售税费
	1122
	　
	　
	5.60%
	以“开发完成后价值/（1+5%）”为基数计取

	3.开发价值（V）
	14727
	
	　
	　
	　


单位：万元、平方米、元/平方米
3.估价结果

	估价方法
	评估总价（万元）
	方法权重
	评估总价（万元）
	其中住宅用房评估总价（万元）
	其中商业用房评估总价（万元）

	成本法
	12854
	50%
	13791
	6685
	5702

	收益法
	14727
	50%
	
	
	


4.抵押净值
（1）住宅部分
预计处置时需缴纳的各项地价、税费清单计算明细表
	咨询对象基本情况

	1
	咨询对象
	辽宁省大连市金州新区光明街道部分住宅用房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

	2
	咨询时点
	2021年6月4日

	3
	评估总值
	7066

	4
	房地产抵押价值
	7066

	处置时需缴纳的相关税费

	序号
	税（费）种
	金额
	计算方法
	税（费）率

	1
	增值税及附加
	377
	转让额×税（费）率
	5.60%

	2
	印花税
	4
	转让额×税率
	0.05%

	3
	土地增值税
	0
	见下表
	——

	5
	合计
	小写
	381

	
	
	大写
	叁佰捌拾壹万元整

	6
	抵押净值
	小写
	6685

	
	
	大写
	陆仟陆佰捌拾伍万元整

	7
	抵押净值单价
	4430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

注：依据现行税费表调整
其中：土地增值税
	项目
	金额（万元）
	系数
	备注

	1.
	转让收入
	6730 
	——
	

	2.
	扣除项合计
	6932 
	　
	

	（1）
	土地取得成本
	1608
	　
	1）+2）

	1）
	土地取得费用
	1545
	　
	依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

	2）
	相关税费
	63
	4.05%
	契税及印花税

	（2）
	土地开发费
	　
	　
	土地征用及拆迁补偿费，已包含在土地取得费用中，不另计算

	（3）
	建造成本
	3693
	　
	包括前期工程费、建筑安装工程费、基础设施费和公共配套费，以及销售、管理、财务费用，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

	（4）
	开发费用扣除
	530
	10%
	按土地及建筑总投的10%以内；含销售、管理、财务费用

	（5）
	转让税金支出
	40
	0.60%
	不含增值税，仅附加税

	（6）
	加计扣除金额
	1060
	20.00%
	按（1）—（3）合计值的20％计算扣除

	3.
	增值额
	-202 
	——
	　
	　
	　
	　

	4.
	增值额与扣除项比率
	0.0%
	——
	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50%
	　
	　

	5.
	应纳增值税税额
	0
	——
	土地增值税税额=增值额×30%
	　
	　


（2）商业部分
预计处置时需缴纳的各项地价、税费清单计算明细表
	咨询对象基本情况

	1
	咨询对象
	辽宁省大连市金州新区光明街道部分商业用房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

	2
	咨询时点
	2021年6月4日

	3
	评估总值
	6725

	4
	房地产抵押价值
	6725

	处置时需缴纳的相关税费

	序号
	税（费）种
	金额
	计算方法
	税（费）率

	1
	增值税及附加
	359
	转让额×税（费）率
	5.60%

	2
	印花税
	3
	转让额×税率
	0.05%

	3
	土地增值税
	661
	见下表
	——

	5
	合计
	小写
	1023

	
	
	大写
	壹仟零贰拾叁万元整

	6
	抵押净值
	小写
	5702

	
	
	大写
	伍仟柒佰零贰万元整

	7
	抵押净值单价
	3778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

注：依据现行税费表调整
其中：土地增值税
	项目
	金额（万元）
	系数
	备注

	1.
	转让收入
	6405 
	——
	

	2.
	扣除项合计
	4225 
	　
	

	（1）
	土地取得成本
	977
	　
	1）+2）

	1）
	土地取得费用
	939
	　
	依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

	2）
	相关税费
	38
	4.05%
	契税及印花税

	（2）
	土地开发费
	　
	　
	土地征用及拆迁补偿费，已包含在土地取得费用中，不另计算

	（3）
	建造成本
	2245
	　
	包括前期工程费、建筑安装工程费、基础设施费和公共配套费，以及销售、管理、财务费用，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

	（4）
	开发费用扣除
	322
	10%
	按土地及建筑总投的10%以内；含销售、管理、财务费用

	（5）
	转让税金支出
	38
	0.60%
	不含增值税，仅附加税

	（6）
	加计扣除金额
	644
	20.00%
	按（1）—（3）合计值的20％计算扣除

	3.
	增值额
	2180 
	——
	　
	　
	　
	　

	4.
	增值额与扣除项比率
	51.6%
	——
	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50%
	　
	　

	5.
	应纳增值税税额
	661
	——
	土地增值税税额=增值额×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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